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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桂红：精神性——道德主体的人性特征

徐桂红

    摘要：道德主体本性中的精神性的，体现着道德主体的自我认知和道德主体的道德活动，

从哲学、伦理、宗教信仰方面认识人性的精神性是深入了解道德主体的关键。精神性是道德主

体的人性特征，有助于自觉提升主体素质，建立美好社会，使道德主体个人成为一个道德高尚

的人。 
　　关键词：道德主体；精神性；人性特征 
　　 
　　以分析人性的精神性来认识道德主体，是道德主体从本原上认识自我和自我定位的需要。

作为道德的创造者和体现者，道德主体对自我本性的认识和认同与其道德观念、价值选择、道

德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对道德生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

稳定和发展。 
　　 
　　一、关于人性的精神性探讨 
　　 
　　人性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为人作为类的最初本性，与人的产生是同步的，也可以理

解为人作为个人生而具有的本性。多数学者是从人性的自然性尤其是人的社会性（社会性是人

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属性）认识人性的。由于道德主体的人性不只关系到善恶问题，还关系到道

德主体对人的全面性认识、本质性认识、甚至超越性认识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本文着重从人

之为人的内在精神性的角度来探讨道德主体的人性这一问题。 
　　理性是西方人性论所侧重的人的精神本性。在古希腊人看来，生命是肉体和灵魂的统一，

灵魂比肉体更为重要。亚里士多德根据灵魂的不同，把生物分为植物、动物、人类三个等级，

人类灵魂除了包含动植物灵魂的机能以外，还具有思维的机能。这理性思维的机能是人区别于

其他生物的本质。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把理性看做是人的本质，用理性来

区别人与物，是古希腊哲学家普遍一致的主张。到了近现代，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笛卡

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进一步高扬了人的理性，启蒙运动从兴起至今，大大推进了人类生活的理

性化进程。 
　　如果说西方人把理性作为人的根本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德性作为人的根本特征。中国

古代对人性的认识是围绕着善恶展开的，他们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有理性而在于人

有德性。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规定人的本质是儒家的一贯主张，仁、义、礼、智是人成其为人

的四端，其中，“仁”是核心。由于以德性作为人的本质，中国历代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个

人的身心修养和社会的治理，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贤人”的人生目标，

这与西方的“智者”有所不同。中国人虽然也讲智慧，也讲理性，但理性是从属于德性的，是在

德性支配下的活动。人既然是德性的存在，就应该以德性来规范自己，过一种以德性为依据的

生活。 
　　孔子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生和死不是生命主体所能选择的，富（金钱）和贵（权

势、位）也不是生命主体的意愿所能得的，但是，“为仁由己”。所以，孔子以道德品格作为自

己的人生追求。孔子深知理性的局限和受动性，宁肯选择道德领域的主导权和自由（“为仁由

己”）。所以他视生命主体为道德主体而终其一生。 
　　灵性也是精神性中的一部分，是宗教特别关注的领域。基督教的《圣经》对人、灵性、德

性和理性的来源都作了交代，《圣经》除了直接颁布道德律令外，还通过对以色列历史上的政

治人物、宗教领袖、平民生活的记载，向人们启示了道德的来源、成圣的途径、德性的标准等

等，其道德观念和行为标准极为明确，道德启示也颇丰富。以灵性而论，基督教认为，人的灵

性源于神，上帝在他所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的鼻子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灵

性表明人有接受善恶的能力、认知世界的能力、选择的权利及承受选择后果的必须等特性。上



帝赋予人自由意志去选择，但是，始祖却选择了犯罪，使所有从人而生的人都有恶性。然而上

帝赋予人自由意志并没有过时，人作为道德主体仍是在选择中表现出善与恶的，若是选择跟从

上帝就是选择善，若是选择随从世界就是选择恶。 
　　康德是融理性、德性、灵性为一体的最著名的思想家。康德高度重视人，不仅把人的理性

置于首位，使之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他还强调理性与德性的统一，

主张把人当做目的，而不只是当做工具或手段，他认为，人作为理性的存在，既是道德的立法

者，又要服从道德行事，这是“善”，是“德”，即德性，如果人人都这样，那就形成了一个目的

国，但这只是一个理想；他又认为，人的本性中有自然性，人要追求尘世的幸福快乐以满足自

然欲求。实践理性追求德性与幸福、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至善”，是人性的完

善，但在现实世界上这是难以达到的。康德认识到理性、德性的局限，为了实现至善，又把眼

光转向了灵性。康德提出“实践理性的假定”：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意志自由是道

德的前提、基石；灵魂不朽使人格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使趋向道德圆满的无止境的进步得以可

能；上帝存在则使道德律与自然律、自由与必然、道德与幸福结合起来，保证至善的实现。这

样，康德就把道德引向了宗教，或者说宗教成了道德的归宿[1]。 
　　道德主体中的精神性不只是理性、德性、灵性，还包含有情感、意志、欲望等复杂因素，

这里只就精神性主要的组成作探讨，以便于了解道德主体的人性。 
　　 
　　二、精神性是道德主体的人性特征之意义 
　　 
　　道德主体是在道德领域中从事道德生活及其一切活动的人。由于道德主体是个多元化的社

会角色，因此，从人的精神本性认识道德主体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精神性是道德主体自我认知和认同的体现。道德主体虽然在既定的道德要求下生

活，但是，作为有思想有意识的存在，道德主体并非简单的奉行现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

道德主体对自身的反思和认识决定着他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定位；道德主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

利益，是他作出判断和选择、确定信念和意志的内在依据！作为道德的创造者和体现者，道德

主体在道德实践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精神性的外化。 
　　在人的精神性中作理性、德性、灵性的区分也是有意义的。人的精神性中的理性代表着对

人性的哲学探询，是对与错的追问；人的精神性中的德性代表着对人性的伦理学探询，是善与

恶的分辨；人的精神性中的灵性代表着对人性的信仰（或宗教）的探询，是可行与不可行的依

据。三者是区别中的联系，伦理学虽侧重于研究德性，但是以“善”为核心的德性必须建立在

对“真”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否则一切的道德信念、道德操守因失去本体的支撑而无法内化于心

灵、外化于行为。灵性的研究具有持守道德的终极意义，使道德主体的精神性进入更深更广的

领域。 
　　其次，精神性是道德主体价值观和道德生活的指导。价值虽然不是人的主观臆断的产物，

却是主体对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反映，是主体将客体的属性纳入自己的头脑并运用主体的目

的、需要和本质力量加以分析和改造的活动。从道德作为个人实现自身内在统一和精神完善的

一种特殊形式这方面来看，道德主体的活动体现着个人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

要。主体的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实现首先依据主体的内在需要和主观认可；主体的精神

性引导着他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目标和方向；主体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水准，代表着他对

人性的认识程度。 
　　尽管就每一个个体来看，从其遵循规范要求、接受社会约束、遵从道德律令而言，他是道

德被动的客体，但是，道德主体在多大程度上自觉自愿的遵循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取

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对自我本性的肯定和接纳，也决定着他道德行为的积极自主性或消极被动

性。

    道德主体的精神性作为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并非优良道德规范制定和实现的基

础、源泉[2]。人的精神性是客观的存在，它一直寻求着善恶的来源、标准、意义，引导着道

德主体的活动。道德一方面肯定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一方面要求并规范道德主体离恶

从善，维护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人性即有背离道德的本能倾向又有渴望道德的现实需要。道



德主体在向内寻求并达到精神性和谐的时候，才能够自觉自愿受制于道德本体的制约，适应社

会的需要，维护社会和集体利益。 
　　最后，精神性是道德主体的道德理想和信仰的需要。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不同于在本体论中

的人，在本体论中人是第二位的，其主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客观世界的决定性为前提；作为道德

主体的人也不同于认识论中的主体，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是相互制约相互发展的。道德主体

在道德活动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制定者又是执行者、既是评价者又是参与者、既是道德

理想的追求者又是现实道德的不完全者、既有超越自我和道德信仰的需求，又有限制自我的内

在与外在制约。道德主体的双重身份使得道德主体需要道德理想及其信仰支撑。 
　　精神的依托、终极的关怀、至善的理想、幸福的生活，是道德主体人性内在的深层次的需

要。精神性要达到的和谐统一，必然沿着理性、德性、灵性的递进从内在认识转向外在信仰。
“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了把握人生而给予

生活以解释和评价时，它才具有意义。信仰能够给予人生以最广大的意义。”[3]信仰是一种超

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匮乏追求完满、超越偶然追求确定、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信仰的本质和人的精神超越性是直接同一的。人正是借助于信仰活动来表征和

实现自我超越，信仰也据此成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最高的精神标志。 
　　道德理想的终极价值就是信仰，信仰始终是人类道德理想的需求，在那里，恶无容身之

处，道德标准是完美的、确定的，也是绝对的（因为，人无法坚信并持守易变的、时尚的道德

标准）。 
　　对于道德生活来说，“信仰的作用从理论的高度可以概括为‘凝聚力’三个字。正是这种凝聚

力规约着人们的选择，使人们在多元的人生道路面前毫不犹豫地走向正确之路，而且确信这种

选择是最佳选择。而这一点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4] 
　　人类的精神生活是十分丰富的，理性、德性、灵性以及灵性的超越——信仰都是人性的组

成成分，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要素，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探讨精神性

是道德主体的人性特征，有助于自觉提升主体素质，建立美好社会，使道德主体个人成为一个

道德高尚的人。 
　　 
　　参考文献： 
　　[1]黄颂杰.宗教伦理思想基础探微[J].哲学动态，2003，（4）. 
　　[2]王海明.人性是什么[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5. 
　　[3][英]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85-386. 
　　[4]胡何宁.走出信仰的低谷[J].道德与文明，1994，（4）.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9期

/


